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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Motion 兑换外币逐级「赏」推广条款及细则（2025 年 11 月至 12 月）（「推广」） 

 

一般条款及细则 

1. 除另有注明外，如客户参与中信银行（国际）有限公司（「本行」）提供的推广，客户同意推广受本条款

及细则约束，包括「一般条款及细则」、inMotion 兑换外币逐级「赏」推广条款及细则、「『inMotion 

动感银行服务』条款及细则」、inMotion「奖赏 Go! 」计划之条款及细则以及本行与客户就此可能协议的

其他条款。 

2. 中信银行（国际）有限公司（「本行」）保留权利随时更改、暂停、取消或终止下述优惠及更改本推广条

款及细则，而不作另行通知。本银行亦恕不承担任何有关优惠或条款更改或终止所引起的责任。 

3. 如本推广活动有任何争议，银行保留最终之决定权。 

4. 除此等推广条款及细则另有明文注明外，此等推广条款及细则订约方以外的任何人士概不可按照《合约 (第

三者权利) 条例》( 香港法例第 623 章 ) 的规定强制执行此等推广条款及细则的条款或享有其利益。倘此等

推广条款及细则的任何条文明确赋予任何第三方权力根据《合约 ( 第三者权利 ) 条例》执行此等推广条款及

细则任何条款，则协议订约方保留权利可在毋须该第三方同意的情况下修改该条款或此等推广条款及细则

任何其他条款。 

5. 本条款及细则须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管辖，及受有关规定监管。任何由此产生或与之相关的争议应提交

至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处理。 

6. 本推广条款及细则之中、英文版本如有不同，一概以英文版本为准。 

 

有关 inMotion 兑换外币逐级「赏」推广（「本推广」）之条款及细则 

1. 推广期为 2025 年 1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包括首尾两日）（「推广期」）。  

2. 本推广适用于在 inMotion「奖赏 Go!」上公布的指定期间内，透过 inMotion「奖赏 Go!」接收并登记

inMotion 兑换外币逐级「赏」推广（「外汇任务」）之本行客户（「合资格客户」）。本行对客户之外汇

任务资格拥有唯一及绝对酌情权。登记名额由本行厘定，先到先得，额满即止。名额一满，该任务将显示

为「名额已满」，并不再接受登记。  

3. 合资格客户于推广期内，透过本行 inMotion 动感银行完成以任何货币兑换成指定外币之市价盘或限价盘交

易，并达到指定交易金额（「合资格外汇交易」），即可获享现金回赠（「现金回赠」）。合资格客户应

参阅外汇任务以了解最新的指定交易金额要求及现金回赠详情。  

4. 指定外币包括：人民币、美元、英镑、日圆、欧罗、澳元、纽元、新加坡元、加元及瑞士法郎。  

5. 合资格客户须于外汇任务上公布的指定现金回赠领取期内，透过外汇任务领取所享有的现金回赠。  

6. 以下交易将不会被视为合资格外汇交易： 

i. 任 何 已 享 用 外 汇 定 期 存 款 优 惠 之 外 汇 交 易 （ 有 关 外 汇 定 期 存 款 优 惠 详 情 ， 请 参 阅 

https://www.cncbinternational.com/personal/promotions/integrated-

investment/fx/sc/index.html） 

ii. 任何状态为「处理中」、「已过期」、「已取消」或「已失效」之外汇限价盘指示。 

iii. 任何由户口号码结尾为 90 及 91 之 1 户通户口及其指定储蓄户口进行之外汇交易。 

iv. 任何涉及现钞兑换、现金存入、现钞提取、汇入／汇出之转账的外汇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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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合资格客户于同一交易日进行同一指定外币的买入及卖出交易，有关之卖出交易金额将从合资格外汇交

易金额中剔除。例如，客户于同一交易日将港元兑换成 2,000 美元，然后卖出 1,000 美元兑换回港元，合

资格外汇交易金额将为 1,000 美元。  

8. 合资格外汇交易金额将按每名客户累计。以联名户口进行的合资格外汇交易会被视为登入银行账户的客户

（可为任何联名户口持有人）进行的合资格外汇交易。  

9. 如合资格外汇交易金额以非港元货币计值，本行将按由本行厘定之有关现行汇率兑换至等值港元以计算合

资格交易金额。  

10. 合资格客户于领取回赠时必须持有已启动的中信银行（国际）多币扣账卡（「多币扣账卡」）。现金回赠

领取期结束后，任何未被领取的现金回赠将不获补发并被视为自动放弃。  

11. 现金回赠将于 14 个工作天内，根据本行唯一及绝对酌情权决定的以下顺序，存入合资格客户于本行之港元

个人名义户口，而不作另行通知：i. 储蓄户口； ii. 往来户口； iii. 信用卡户口。合资格客户于存入回赠时，

必须继续持有有效的网上理财户口及本条款所述之状况良好户口。若户口状态有变或状况异常，导致本行

未能成功存入现金回赠，本行保留权利不发放该现金回赠，而不作另行通知，且现金回赠亦不会存入任何

其他户口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发放。  

12. 本推广不可与其他外汇交易推广或优惠同时使用。  

13. 于推广期内，每位合资格客户可享现金回赠多于一次。 

 

若阁下日后不欲收取本行发出的任何宣传或推广数据，阁下可随时致电（852）2287 6767 或于 

https://www.cncbinternational.com/contact-us/sc/ 提出有关要求，并毋须缴付任何费用。如经网上提出有 

关要求，本行职员将致电阁下确认以作安排。 

 

有关外币之风险披露声明 

外币兑换需承受因汇率波动而产生的风险，或会令客户赚取利润或招致亏损。客户如将外币兑换为港币或 

其他外币时，可能受外币汇率变动而蒙受亏损。人民币现时不可自由兑换，可能受制于若干政策、监管要 

求及/或限制（有关政策、监管要求或限制将不时更改而毋须另行通知）实际兑换安排将视乎于相关时间 

当时的限制而定。有关当局所实施的外汇管制也可能对适用汇率造成不利的影响。 

 


